飞鸟国际跨境海外仓储和物流服务协议                                          
                                                                                                
感谢贵司选择飞鸟国际跨境海外仓储和物流服务服务。飞鸟国际跨境海外仓储和物流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由飞鸟国际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鸟）与贵司签订。 依据本协议为用户（以下简称“贵司”）提供跨境海外仓储和物流服务服务。本协议对你和飞鸟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飞鸟与贵司经充分协商，本着自愿及平等互利的原则，就飞鸟向贵司提供跨国电子商务物流服务的相关事宜订立本合同，以共同遵照执行。 
第一条 飞鸟提供的服务：飞鸟提供的跨国电子商务物流服务包括海外仓储头程物流服务、海外仓储、当地物流服务。 
1)海外仓储头程物流服务 
受贵司委托，飞鸟将贵司的货物从中国运输至目的国仓库，飞鸟代为办理出发港口的出口相关事宜，代为办理目的港的进口清关手续，将货物运至目标仓库。飞鸟就此头程物流服务，收取运费、税金等。 
2)海外仓储当地物流服务（以海外仓协议规定为准，详见海外仓协议） 
受贵司委托，飞鸟对贵司的货物提供仓储服务以及当地派送服务，收取仓储费、海外配送费、以及其他手续费。 
3)专线物流服务
受贵司委托，飞鸟将贵司的货物从中国运输至海外贵司指定收货人，飞鸟代为办理出发港口的出口相关事宜，代为办理目的港的进口清关手续，将货物送到指定收货人手上。飞鸟就此服务收取运费等。
4)其他物流服务以补充协议规定为主。

第二条 货物所有权以及风险归属 ： 
贵司通过跨国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将货物销售给其客户，飞鸟对贵司委托运输的货物提供物流服务，在货物送达贵司的客户之前，货物所有权属于贵司，与货物所有权相关的收益属于贵司，与该货物所有权相关的风险由贵司承担。飞鸟则承担其提供物流仓储服务期间的相应责任。 

第三条 贵司责任： 
1.甲飞鸟与贵司签订合同之后，贵司须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个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如果是自然人)给飞鸟审查。若因贵司未提交上述证件而导致任何后果，均由贵司自行承担。 
2.贵司委托代理的包裹，需要符合飞鸟的标准，不得夹寄现金，易燃、易爆、易碎物品，侵权违法物品，以及航空公司和法律规定的禁运物品。详细禁运物品清单见附件一。 
3.贵司需要按照飞鸟的要求，粘贴标签，提供详细的收件人地址。对收件人地址有误、不详或夹寄禁寄物品的快件或其他原因发生退件时，由贵司承担退件产生的一切费用，贵司有权放弃退件。
4.贵司委托飞鸟的物流服务中，应符合收件地、发件地、过境地或飞越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约以及该国家或地区签署的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不应属于上述国家或地区禁止或限制出入境的货物，而且其货物的申报价值也应符合上述国家或地区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GoBack]5.因客户不规范发货所导致的差异由客户自己承担，仓库以实际到仓收货后的数据为准。 

第四条 飞鸟责任： 
1.飞鸟与贵司签订合同之后，飞鸟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给贵司。 
2.飞鸟收到贵司的货物后，抽查内部物品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如查出有违反所在地国家规定的物品，将其扣留一周后返还给贵司，并扣除贵司缴纳的保证金；如抽查没有发现而被海关抽查到，一切责任和损失都由贵司承担。 
                                                                                                                                                                                                                                 3.飞鸟提供货物跨国物流服务，不能未经贵司同意而对物品进行再包装(若因为包装本身问题，飞鸟可以进行外包装加固)。如因在海外仓库飞鸟随意拆贵司货物包装而造成货物丢失，损坏，则飞鸟要退还货物出口申报的价值、相应海运费/关税等费用。 
4.飞鸟为贵司办理相应国家的清关以及进口税金等工作。飞鸟所收取的头程费不包括关税和增值税及由于清关可能产生的所有额外费用。货物在目的国清关所涉及的额外费用以及目的地政府所收取的进口物品税由贵司承担。如因贵司提供的资料与实际货物不符（如货名不一致，货物价值申报过低等），导致货物被海关扣压，由此产生的费用和责任将贵司承担。飞鸟保留向贵司额外索赔的权利。 
5.飞鸟接受委托，在约定的时间内将贵司的货物拣货、包装、出库，派送至贵司提供的买家地址。 
6.飞鸟会根据贵司需要，接受贵司委托，购买第三方保险。但是对运输途中由于意外所出现的延误不做任何承诺，也不直接负责。 

第五条 服务特殊说明条款： 
第㈠条：货物/邮包处理发货异常处理条款 
1. 飞鸟内部丢失 
从贵司将货物交给飞鸟工作人员签收后，到将货物交寄到速递公司或邮局或其他承运人之间，如果发生货物丢失，飞鸟将承担赔偿责任。责任金额根据贵司提供给飞鸟的申报价值或产品清关资料申报价值，二者以较低者为准。另如果贵司货物价值较高，推荐货物参加商业保险，按其赔偿。 
2.速递公司或邮局或其他承运人丢失 
飞鸟根据贵司的指示，将货物交给速递公司或邮局或其他承运人后，速递公司或邮局或承运人会提供相关的交接凭证。如果货物丢失，赔偿责任在于速递公司或邮局或承运人。飞鸟将协助贵司向速递公司或邮局或承运人索赔，索赔额度根据有关速递公司或邮局的赔偿规定执行。 
3.由于飞鸟操作原因邮包发错地址  
如因飞鸟的操作原因致使邮包发错地址，飞鸟会将已收取的邮寄或快递费用退还给贵司，并承担邮包从贵司的客户退回海外仓库的邮费，或是由寄错地址向正确地址转发邮包的邮费，邮寄方式与邮包最初采用的邮寄方式一致。如货物收件人同意把邮件退回海外仓库，则飞鸟退发货费用和支付邮件从买家退回海外仓库的邮费。 
4.由于海关抽查造成的邮包丢失 
邮包在经过海关时，海关打开邮包检查，可能导致邮包丢失、邮包内物品（全部或部分）丢失、或被海关扣押。飞鸟不承担由此带来的任何责任，但应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如果海关进行随机开箱抽检，飞鸟将配合海关要求。飞鸟也将保护贵司的利益并通知贵司。
                                                                                                                                                                                                                                5.由于不可抗拒力及自然原因或因政府行为或政策变动导致的货物损失，飞鸟不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 
第㈡条：假货、仿牌货、禁寄品、限寄品等货物处理条款 
贵司交给飞鸟的货物中不得包含现金、易燃、易爆、易碎物品，不得包含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货物。涉及到侵犯他人版权或者其他知识产权的物品，违法物品，以及航空公司和法律规定的禁运物品，飞鸟将不予运输和仓储。飞鸟在接到贵司货物后，将会对贵司的货物进行抽查。如发现假货、仿牌货、危险品以及其他禁止寄运产品等，将扣下贵司此等禁运货物，并将扣留一周后才退还给贵司，并扣除贵司的保证金。如果由于贵司违反合同约定，交给飞鸟的货物中包含上述所提禁运物品，未被飞鸟抽查到，但被海关查扣，所有的责任和损失都由贵司承担。遇到海关查扣、没收、处罚等情况时，飞鸟应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由于贵司违反合同约定交寄禁运货品而被海关查到，对飞鸟的账户造成影响的，贵司需就其违约寄运禁运货物而给飞鸟以及飞鸟其他客户所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赔偿范围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下可能造成的损失：海关惩罚金、飞鸟其他客户因此造成损失的货物货值以及在审查过程中产生的检查费，仓租费和其他费用。飞鸟提供相关损失证明。如果贵司所交给飞鸟的货物存在假货、仿牌货、危险品以及其他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以及其他目的国禁止销售的产品，该等货物未被飞鸟抽查到，亦未被出发国海关以及目的国海关抽查到，此等货物被送达飞鸟仓库储存并在相应国家销售，被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查到，调查所产生的处罚费用及其他费用，由贵司承担。而由于贵司销售此等违约禁运物品，给飞鸟仓库造成影响以及损失的，贵司要给予飞鸟赔偿，赔偿范围包含但不仅限于飞鸟在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审查所产生的律师费、飞鸟因受审查影响不能正常发货而对其他客户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因贵司寄存合同规定禁运物品所带来的其他相关损失费用，飞鸟提供受贵司销售违约寄运物品所造成影响以及
损失的证据。（详细禁运物品清单见附件一） 
第㈢条： 邮包收件人地址有误处理条款 
1.如因贵司原因，包括使用飞鸟信息系统不当导致的收件人地址错误，贵司未检查出错误导致邮包寄出后无法送达，飞鸟不承担任何责任；如因飞鸟平台自身问题发生的错误导致，飞鸟应负全部责任。贵司要求更改货物包装，飞鸟将额外收取手续费（详见报价单）。 
2.贵司发货的邮包总数量与总重量与送货清单不符，飞鸟收到邮包后核对贵司提供的送货清单，如发现邮包数量不对，将会邮件/电话通知贵司。如贵司同意以飞鸟的数据为准，则可当天发运；如贵司不接受飞鸟的数据，则需待贵司与飞鸟确认数量后方可处理。 

第六条：服务费用及结算方法 
1.服务费用的标准按照服务提供时双方商定的报价执行。 
2.贵司自使用飞鸟的服务开始，应及时将款项支付至飞鸟指定的银行账户中，贵司在飞鸟帐户的余额不足时，应及时充值，以免耽误正常发货；如贵司未及时充值导致拖欠款项的情况，飞鸟会进行邮件提醒并进行催收，邮件发至注册账号填写的财务邮箱，如至发邮件后的5个工作日内仍未及时充值交付欠款的，飞鸟有权处理贵司在仓的产品，并停止服务，待贵司缴清款项后再行启动。（收款账户详见收款账户清单）


第七条： 保密条款 
                                                                                                                                                                                                                                  1.双方因本协议而知悉对方营业上的机密、情报、计划、产品等相关资料，双方均有保密的义务，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泄漏或作本协议以外的用途，否则应当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 
2.除本协议规定之外，未经对方事先同意，不得擅自使用、复制对方的商标、标志、商业信息、技术及其他资料。 
3.双方的保密义务不因本协议终止而解除。 

第八条： 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所有超出本协议双方合理控制范围的事件，该事件因不可预见或虽然可以预见通过合理努力无法阻止或避免其发生，且这类事件发生于本协议签字之后，并且阻止任何一方全部或部分履行本协议。如果不可抗力事件致使该方未能全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双方应立即协商以找出合理解决办 法并应尽所有合理的努力尽可能地减小不可抗力的后果。 

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与适用法律 
如双方在本协议履行中发生任何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达不成一致时，任何一方均可向飞鸟所地法院提起诉讼。飞鸟对上述协议内容拥有最终解释权。 

第十条： 其他事项 
1. 本协议未尽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双方可以达成书面补充协议。
2．本协议的附件和补充协议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以上协议自注册鸟帐号起默认认同以上条款，在使用飞鸟期间及帐号注销前都生效。飞鸟发现贵司违反本协议约定的，有权暂停、中断或终止向贵司提供本服务，注销贵司的飞鸟账户，并在一段时间内不再向你贵司提供任何服务。

                                                                                                                                                                                                                                
附件一： 航空快递禁运物品列表 （一）快递禁运品：
1、难以估算价值的有价证券及易丢失的贵重物品，如：提货单、核销单、护照、配额证、许可证、 执照、私人证件、汇票、发票、本国或外国货币（现金）、金银饰物、人造首饰、手机。 
                                                                                                                                                                                                                                  
2、易燃易爆、腐蚀性、毒性、强酸碱性和放射性的各种危险品，如：火柴、雷管、火药、爆竹、汽 油、柴油、煤油、酒精（液体和固体）、硫酸、盐酸、硝酸、有机溶剂、农药及其它列入化学工业出 版社出版的“化学危险品实用手册”中的化工产品。 3.各类烈性毒药、麻醉药物和精神物品，如：砒霜、鸦片、吗啡、可卡因、海洛英、大麻等。 4.国家法令禁止流通或寄运的物品，如：文物、武器、弹药、仿真武器等。 5.含有反动、淫秽或有伤风化内容的报刊书籍、图片、宣传品、音像制品，激光视盘（VCD、DVD、 LD）、计算机磁盘及光盘等。 6.妨碍公共卫生的，如尸骨（包括已焚的尸骨）、未经硝制的兽皮、未经药制的兽骨等。 7、动物、植物以及它们的标本。 8、难以辨认成分的白色粉末。 9、私人信函等。 （二）、航空禁运品： 1.威胁航空飞行安全的物品，指在航空运输中，可能明显地危害人身健康、安全或对财产造成损害的 物 品或物质。 主要有以下几类： A.爆炸品：如烟花爆竹、起爆引信等； B.气体：如压缩气体、干冰、灭火器、蓄气筒(无排放装置，不能再充气的)、救生器(可自动膨胀的)等； C.易燃液体：如油漆、汽油、酒精类、机油、樟脑油、发动机起动液、松节油、天拿水、胶水、香水 等； D.易燃固体：自燃物质，遇水释放易燃气体的物质，如活性碳、钛粉、椰肉干、蓖麻制品、橡胶碎屑、 安全火柴(盒擦的或片擦的)、干燥的白磷、干燥的黄磷、镁粉等； E.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如高锰酸钾； F.毒性和传染性物品：如农药、锂电池、催泪弹等； G.放射性物质； H.腐蚀品：如蓄电池、碱性的电池液。 I.未加消磁防护包装的磁铁、磁钢等含强磁的制品。 J.任何药品。 K.其它航空禁运品，如：粉末状物品 (不论何种颜色) 、液体（不论使用何种包装）、外包装有危险标 志的货品、没有国家音像出版社证明的音像制品（含 CD、VCD）、刀具、榴莲、带气火机、涉及“武 器”和“枪支”概念的任何货品（含玩具）等. 
 
 
 
 
 
 

